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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羅郁婷 分機：2406 

案由：為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工務局)函請訂定「臺北市

政府舉辦下水道工程使用土地支付償金或補償費標

準」一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工務局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二日北市工利字第一一０

三０一０九四０號函略以： 

(一)依下水道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下水道

機構因工程上之必要，得在公、私有土地下埋設管

渠或其他設備，其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不

得拒絕。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並

應支付償金。……。」第十六條規定：「下水道機構

因勘查、測量、施工或維護下水道，臨時使用公、

私土地時，土地所有人、占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

但提供使用之土地因而遭受損害時，應予補

償。……。」及第三十四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次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

十條規定：「本法第十四條、第十六條規定支付之償

金或補償，其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

之。」另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直轄市政府……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

職權或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自治條例之授

權，訂定自治規則。(第一項)前項自治規則應分別

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質，定

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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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依上開規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下水

道法之主管機關，對於舉辦下水道工程使用土地支

付之償金或補償費，應依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規定訂定標準，依上開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法規名稱定名為「標準」者，應屬自治規

則。然查，本府於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臺北市

政府(七六)府工三字第二００二七二號函訂定之

「臺北市政府舉辦下水道工程使用土地支付償金或

補償費基準」，係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

項第二款所定之行政規則，為提升法規位階，爰訂

定「臺北市政府舉辦下水道工程使用土地支付償金

或補償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草案，並擬於本

標準訂定發布之同時，廢止「臺北市政府舉辦下水

道工程使用土地支付償金或補償費基準」。 

(三)本標準條文共計六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標準之授權依據。 

2、第二條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3、第三條明定下水道機構因下水道工程在公、私有土

地埋設管渠或其他設備支付償金之計算方式。 

4、第四條明定下水道機構因臨時使用公、私有土地造

成損害之補償費支付標準。 

5、第五條明定下水道機構如需擴大埋設管渠或其他設

備，依前二條規定支付償金或補償費。 

6、第六條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 

二、上開訂定草案之內容，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

條例第二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尚無不合，本科除

參照法務部就地方主管機關得本於自治組織高權為

內部之事務分工、無須為權限委任之函釋，及參考

其他直轄市政府之立法體例，修正工務局訂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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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所定權限委任相關內容，明定本標準主管機

關於雨水下水道部分為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於

污水下水道部分為本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並就其他工務局訂定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外，

擬予同意。 

三、檢附工務局訂定本標準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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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訂定「臺北市政府舉辦下水道工程使用土地支付償金或補償費標準」草案 

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工務局訂定條文 工務局訂定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政府舉辦

下水道工程使用

土地支付償金或

補償費標準 

名稱：臺北市政府舉辦

下水道工程使用

土地支付償金或

補償費標準 

本標準之名稱，係參考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規定訂定明定法規名
稱。 

工務局訂定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一條    本標準依下

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下

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一、明定本標準之授權

依據。 

二、依下水道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下

水道機構因工程上

之必要，得在公、私

有土地下埋設管渠

或其他設備，其土地

所有人、占有人或使

用人不得拒絕。但應

擇其損害最少之處

所及方法為之，並應

工務局訂定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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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償金。……。」

第十六條規定：「下

水道機構因勘查、測

量、施工或維護下水

道，臨時使用公、私

土地時，土地所有

人、占有人或使用人

不得拒絕。但提供使

用之土地因而遭受

損 害 時 ， 應 予 補

償。……。」及第三

十四條規定：「本法

施行細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次依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十條規定：「本法

第十四條、第十六條

規定支付之償金或

補償，其標準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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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 

三、是為規範臺北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

舉辦下水道工程使

用土地支付償金或

補償費之標準，爰依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十條規定，訂定本

標準。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於雨水

下水道部分為臺

北市政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處，於

污水下水道部分

為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有關雨水

下水道部分委任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水利工程處，

有關污水下水道

部分委任臺北市

政府工務局衛生

下水道工程處。 

明定本標準之主管機

關。 

 

一、依下水道法第三條

規定：「本法所稱

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內政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及第九條

規定：「中央、直

轄市及縣(市)主管

機關，為建設及管

理下水道，應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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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設置下水道機構

，負責辦理下水道

之建設及管理事項

。」復依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組織規程第三條

第四款規定，臺北

市(以下簡稱本市)

雨水下水道工程之

建設、管理等事項

，係由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以下簡稱水利處)

權管；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組織規程第

三條復規定，本市

污水下水道工程之

建設、管理等事項

，係由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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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衛生下水道

工程處(以下簡稱

衛工處)權管；又水

利處與衛工處分別

為下水道法第九條

所定主管雨水下水

道及污水下水道之

「下水道機構」。

另地方制度法第十

八條第六款第四目

規定，直轄市下水

道建設及管理為直

轄市自治事項。 

二、是依前開規定及參

照法務部九十九年

九月十六日法律字

第０九九九０三六

三一二號函釋意旨

，有關本市下水道

工程使用土地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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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或補償費事項

，既屬自治事項，

本府自得本於自治

組織高權，透過內

部之事務分工，無

須另為權限之委任

；且經洽工務局承

辦人確認，現行實

務上，雨水與污水

下水道工程使用土

地支付償金或補償

費，亦分別由水利

處及衛工處辦理。

爰參考其他直轄市

政府之立法體例，

如「臺中市下水道

工程使用土地支付

償金及補償費標準

」第二條及「高雄

市下水道工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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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支付償金及補

償費標準」第二條

之主管機關規定，

修正工務局訂定條

文。 

第三條    下水道機構

因下水道工程之

必要，在公、私

有土地下埋設管

渠或其他設備，

其使用土地之償

金，不論使用期

間長短，以埋設

物外徑起算投影

面積一點五倍，

按工程預定開工

日當年公告土地

現值百分之五計

算 之 ， 一 次 支

付。但實際開工

第三條   下水道機構

因工程上必要在

公、私有土地下

埋設管渠或其他

設備，其使用土

地之償金，不論

使用期間長短，

以埋設物外徑起

算投影面積一．

五倍計算，按施

工當年公告土地

現值百分之五，

一次支付。 

一、依下水道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下

水道機構因工程上

之必要，得在公、

私有土地下埋設管

渠或其他設備，其

土地所有人、占有

人或使用人不得拒

絕。但應擇其損害

最少之處所及方法

為之，並應支付償

金。……。」次依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十條規定：「本

法第十四條、第十

一、依下水道法施行細

則第七條規定：「

依本法第十四條規

定使用公、私有土

地時，下水道機構

應於工程計畫訂定

後，以書面通知土

地所有人、占有人

或使用人。(第一項

)前項通知書應記

載左列事項：一、

預定開工日期。…

…六、償金。七、

償金支付日期及領

取償金時所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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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當年公告土地

現值較高者，以

該現值百分之五

計算之。 

 

六條規定支付之償

金或補償，其標準

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訂定之。」

爰明定本標準下水

道機構因下水道工

程在公、私有土地

埋設管渠或其他設

備之支付使用土地

償金與投影面積之

計算方式。 

二、本條所定償金之計

算及支付方式，係

以埋設物外徑起算

投影面積一點五

倍，按施工當年公

告土地現值百分之

五計算，一次支

付。另本條所定「下

水道機構」，於本

之證件。(第二項)

」是依上開規定，

下水道機構在工程

施工前，即應確定

償金之金額，則工

務局訂定條文以施

工當年公告土地現

值計算與上開規定

似有不合。為明確

使用土地之公告土

地現值判準日，參

考下水道法施行細

則第七條第二項第

一款所定「預定開

工日期」，修正工

務局訂定條文。 

二、復依土地法第四條

規定，該法所稱公

有土地，為國有土

地、直轄市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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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雨水下水道部分

為水利處，污水下

水道部分為衛工

處。 

    參酌現行「臺北市

政府舉辦下水道工

程使用土地支付償

金或補償費基準」

第二條之規定：「下

水道機構因工程上

必要在公、私地下

埋設管渠或其他設

備，其使用土地之

償金，不論使用期

間長短，以埋設物

投影面積一．五倍

計算，按施工當年

公告土地現值百分

之五，一次支付。」 

三、本條公有土地係指

、縣（市）有土地

或鄉（鎮、市）有

之土地；是本市下

水道機構依下水道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使用之公有土地，

包含本市所有土地

及本市所有土地以

外之公有土地。有

關使用本市所有土

地是否需支付償金

部分，考量本市所

有土地之類型包含

非屬本府所屬各機

關（構）直接管理

、使用之市有地，

且下水道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所定償金

之支付對象為土地

所有人、占有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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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所屬機關權管

土地以外之土地，

依規定仍得支付償

金。  

    又依下水道法第十

四條之立法理由，

為顧及土地所有人

等權益，參照民法

第七百八十六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增

列應擇其損害最少

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並應支付償

金，如對處所及方

法之選擇或支付償

金有異議時，應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為之。故本條

依循民法第七百八

十六條及下水道法

使用人，則本市下

水道機構使用本市

所有土地，是否得

以如支付償金係歸

屬本市市庫為由而

無須支付，尚難一

概而論，應由下水

道機構依具體個案

認定。 

三、其餘工務局訂定條

文及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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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之立法體

例，不明定償金之

支付對象，由下水

道機構依具體個案

認定，併予敘明。 

第四條    下水道機構

因勘查、測量、

施工或維護下水

道 ， 臨 時 使 用

公 、 私 有 土 地

時，該土地上之

合法建築改良物

及農作改良物因

而受損害者，其

補償費準用臺北

市舉辦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自治條

例之規定標準支

付。 

第四條    下水道機構

因勘查、測量、

施工或維護下水

道 ， 臨 時 使 用

公 、 私 有 土 地

時，該土地上之

合法建築改良物

及農作改良物因

而受損害者，其

補償費比照臺北

市舉辦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自治條

例 規 定 標 準 支

付。 

一、依下水道法第十六

條規定：「下水道

機構因勘查、測

量、施工或維護下

水道，臨時使用

公、私土地時，土

地所有人、占有人

或使用人不得拒

絕。但提供使用之

土地因而遭受損害

時 ， 應 予 補

償。……。」次依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第十條規定：「本

法第十四條、第十

一、依臺北市舉辦公共

工程拆遷補償自治

條例第一條規定，

該自治條例係為處

理本府舉辦公共工

程用地內之合法建

築改良物、農作改

良物等之拆遷補償

，另該自治條例第

七條、第九條、第

十二條等就合法建

築改良物之拆遷補

償費及農作改良物

遷移費規定計算方

式。第二十八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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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規定支付之償

金或補償，其標準

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訂定之。」

爰明定本標準下水

道機構因臨時使用

公、私有土地造成

土地上之合法建築

改良物及農作改良

物受損害之補償費

適用時機及計算方

式支付標準。 

二、另因本條補償費之

支付對象為因下水

道工程臨時使用土

地致實際受有損害

者，其如為本府所

屬機關(構)，可能

需動支預算進行修

復，下水道機構給

定，認定、支付等

相關規定標準， 

二、本條係規範下水道

機構「臨時使用」

公、私有土地造成

土地上之合法建築

改良物及農作改良

物受損害之補償費

，雖與上開自治條

例所定「拆遷」情

形不同，然就補償

費計算方式部分可

參考適用。查「準

用」係指就某事項

所定之規定，於性

質不相牴觸之範圍

內，適用於其他事

項之謂，亦即，「

準用」非完全適用

所援引之法規，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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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補償費則為其

歲入，是本條所定

公有土地包含本市

所有土地，併予敘

明。 

    參酌現行「下水道

機構因勘查、測

量、施工或維護下

水道，臨時使用

公、私有土地時，

該土地上之建築改

良物及農作物因而

受損害者，其補償

費比照臺北市舉辦

公共工程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規定標準

支付。」。 

三、本條公有土地係指

本府所屬機關權管

土地以外之土地，

在性質容許之範圍

內類推適用(參照

法務部一０七年九

月六日法制字第一

０七０二五二０七

五０號函釋意旨)

。是就本條所定受

損害客體之補償費

支付標準，應係「

準用」臺北市舉辦

公共工程拆遷補償

自治條例規定，爰

修正工務局訂定條

文。 

三、工務局訂定說明欄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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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仍應支付補

償費。 

第五條    下水道機構

於下水道工程完

工後，如需擴大

埋設管渠或其他

設備者，應就其

擴大部分，分別

依前二條規定辦

理。 

第五條    下水道機構

於施工完成後，

如需要擴大所埋

設管渠或其他設

備時，應就其擴

大部分依前二條

規定支付償金或

補償費。 

一、明定本標準下水道

機構如需擴大埋設

管渠或其他設備，

有關支付償金或之

相關補償費計算方

式依第三條、第四

條規定辦理。 

二、參酌現行「下水道

機構於施工完成

後，如需要擴大所

埋設管渠或其他設

備時，應就其擴大

部分依前二點規定

支 付 償 金 或 補

償。」。 

三、本條所指擴大埋設

管渠或其他設備

時，應包含長期使

工務局訂定條文及說明

欄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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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臨時使用公、

私有土地而造成地

上物損壞之情形;

故如有本標準第三

條或第四條之情

形，仍依規定支付

償金及補償費。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

布日施行。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

期。 

工務局訂定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